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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殯葬禮 Ordo Exsequiarum》導言
（聖禮部於一九六九年發表、按一九八三年《天主教法典》修訂）

1. 教會在其子女的殯葬禮中，慶祝基督的逾越奧蹟，期待那些受過洗

的人，既與死而復活的基督合為一體，也將與他一起出死入生。按

靈魂來說，他們將得到淨化，被接往天堂與諸聖共聚；按肉身來

說，他們期待著基督的第二次來臨和肉軀的復活。

因此，教會為亡者獻上實現基督逾越奧蹟的感恩祭，並為他們祈

禱。由於基督所有肢體都共融相通，這些代禱能為亡者的靈魂帶來

助佑，為生者帶來希望的慰藉。

2. 基督徒為已亡的兄弟姊妹舉行殯葬禮時，應一心一意肯定自己對永

生的希望，但不可令人誤會，以為他們疏忽或藐視當時當地人士的

感受和殯葬習俗。無論家族傳統、地方風俗，或辦理喪事之團體的

特殊儀式，只要認為是好的，都可自由採用，但如違反福音精神，

應予以改變。這樣，基督徒的殯葬禮，便能宣示逾越的信仰和福音

的精神。

3. 對已亡信友的遺體表示尊敬，是應該的，因為他們的身體，曾是聖

神的殿宇，但應避免虛有其表的排場和炫耀。在亡者離世與安葬之

間，應提供足夠機會，讓人為亡者祈禱，及宣示他們對永生的信仰。

按各地喪禮習慣，以下時刻似乎比較重要：在亡者家中守靈，入

殮，及移靈至墓地（出殯）。其間，眾親友，如果可能，整個（堂

區）團體，宜共聚一堂，在聖道禮儀中聆聽希望與安慰之言，奉獻

感恩祭，並向亡者作最後告別（告別禮／辭靈禮）。

4. 根據世界各地情況作出考慮後，現今提供成人殯葬禮三個模式：

(1) 第一個模式把禮儀分在三處舉行，就是：在亡者家中、在聖堂及在

墓地。

(2) 第二個模式只在兩處舉行：在聖堂及在墓地。

(3) 第三個模式只在一處：就是在亡者家中舉行。

5. 殯葬禮的第一個模式，幾乎與以前「羅馬禮書」所提供的相同。這

模式，至少在鄉村，通常把禮儀分在三處舉行：在亡者家中、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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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在墓地，並包括由亡者家中到聖堂、由聖堂到墓地兩個「遊

行」。但是，這種遊行，特別在大城市，已不再普遍，或因各種原

因，不方便舉行。另一方面，由於神職人員短缺，或墓地距離聖堂

甚遠，司鐸屢屢不能到亡者家中或墓地主持禮儀。因此，當鼓勵信

友，當沒有執事或司鐸在場時，自行誦念指定的禱文和聖詠，但如

果這也不能做到，則省略在亡者家中和墓地的儀式。

6. 按照這第一個模式，在聖堂的禮儀，通常包括殯葬彌撒；但在逾越

節三日慶典、節日（Solemnities）、將臨期和四旬期及復活期的主
日，禁止舉行殯葬彌撒。但是，由於牧民需要，在上述日子，仍可

在聖堂舉行殯葬禮儀，而不舉行彌撒。（彌撒當盡可能在其他日子

舉行。）在此情況下，便應舉行聖道禮。因此，在聖堂舉行的禮

儀，無論是否有彌撒，都常常包括聖道禮。這迄今所謂的「追思儀

式 absolutio」，從此應稱為「告別禮（辭靈禮）」。

7. 殯葬禮的第二個模式，把禮儀分在兩處舉行，即：墓地小堂，以及

墓穴旁。這個模式不構思在現場舉行彌撒，但宜於下葬前或下葬

後，在亡者遺體不在場（的聖堂）舉行彌撒。

8. 若依照第三個模式，殯葬禮便在亡者家中舉行。這模式為某些地方

來說，可能完全無用，但在其他地區，卻實際上有此需要。由於各

地情況各異，這模式故意不列明細節，但至少應提供一些指示，好

使這模式能與上述兩個模式有相同之處，譬如：聖道禮和告別禮。

其餘細節，則留待主教團按牧民需要而安排。

9. 依照這新訂《基督徒殯葬禮》，來準備本地專用的殯葬儀式時，主

教團可決定是否保留這三個模式，或變更其次序，或刪掉其中一個

或兩個模式。因為很可能在某一國家，其中一個模式，例如：第一

個模式，是唯一受用的，故刪 其他兩式。但在其他國家，則可能

三個模式都需要。主教團可按牧靈需要，作出!當的安排。

10. 出殯彌撒後，舉行告別禮（辭靈禮）。

這儀式的意"並#為淨化亡者，因為亡者是藉感恩聖祭得到淨化

的。其實這儀式是「告別禮」；藉此，信友團體在其已亡成員的遺

體被安葬前，向亡者作最後$敬。%&，死亡往往'(離別的意

)，但基督徒，身為基督肢體，在基督*合而為一，即使是死亡，

也不能將他們分+ 1。

司鐸應在,言中-./0，並12「告別禮」的意"，並34大家

祈禱，接著是5禱6刻，&後是7聖8和奉9，最後是告別:。此

:;應<以合!的:=和>?，不但!合所有@禮者一同詠A，更

應令人感到這是整個「告別禮」的BC。

此D，告別的EF包括7聖8和奉9。7聖8是G念亡者藉著洗

禮，已H入永I的生J；而奉9則表示對亡者遺體的尊敬，因為K

曾是聖神的殿宇。

告別禮只可在出殯，即向在場的亡者遺體告別時舉行。

11. LM為亡者舉行的禮儀，無論是殯葬禮或其他儀式，都著重宣N天

主聖言，以宣O基督的逾越奧蹟，PQ在天國重R的希望，教,人

尊敬亡者，並鼓勵他們為基督徒生活作ST。

12. 教會為亡者舉行「時UV禱」（日W）時，以聖詠作為祈禱，來表X

YZ之情，和[發\]的信心。因此，牧者應^過!當的教,，指

_信友團體，至少對殯葬禮所用的一些聖詠，有更`a、更b入的

認c。至於因牧靈理由，d常在儀式中eA的其他:;，也應f發

人「對聖dghij而生k的l」2，mn有禮儀精神。

13. 基督徒團體在祈禱中宣示信o，並pq地為成人亡者代禱，使他們

能在天主前得r永福。至於已亡的st，（教會）相信他們藉著洗

禮，成為天主的"子，便已得r永福，但教會為他們的uv，w為

亡者的所有親友，獻上祈禱，使他們能在xy中體會到信仰的慰

藉。

14. 一些地方，基於本地教會的專用法?，或由於獻儀基z，或由於風

俗，在殯葬禮，或其他時刻，慣常誦念「亡者日W」；這習慣仍可

{|，但要}敬得體地舉行。~於現代生活要�，和牧民因 ，也
可用「守!禮」或「聖d誦禱」（@"第27-29#）來代$「亡者日W」。

1  ! Simeon Thessalonic, De ordine sepultura. PG 155, 685B"
2#$%&'() 2 4 *"



56 57

15. 按《天主教法典》第 1183#，應為%道者舉行殯葬禮；同樣，w可
為以下人士舉行殯葬禮：

(1) 本已由uv安排&洗，但在&洗前死 的st。
(2) 在其他教會團體或#天主教會受洗的人士，但'得到教區教(的同

意。若)*當事人不+意，或有其教會牧者在場，便不該為其主持
殯葬禮。

要為,-.葬的人舉行殯葬禮，/#T明其,-有反教的k機，就
如聖部於一九六三年01八日23的「論.葬 d e  c a d a v e r u m
crematione」4令中第 2-3#所示 3。

.葬禮應按當地慣用的模式舉行；但舉行方式不應模5教會重視6
葬的7場，因為基督也曾8+被9葬。同時，w應避免_起「:;
樣」和<=視聽的情>。
通常在墓地小堂或墓穴旁舉行的儀式，w可在.葬場舉行。如果沒
有合!的場所，甚至可在.葬?舉行，唯'避免「:;樣」或「信
仰無@別論」的AB。

對亡者的職務

16. 在殯葬禮中，所有天主子民'CF，各人D有其EF及職G：u
v、親友、安排喪禮者、基督徒團體，及身為「信o之H」和「I
慰使者」的司鐸，J其他要主持禮儀及舉行感恩聖祭。

17. 眾人，J其司鐸，應qF他們在殯葬禮中，把亡者KLM天主時，
同樣也有NLOQ@禮者的望o，[發他們的信o，P信逾越奧蹟
及死者的復活。這樣，他們既傳XQv教會的Rl和同情，m以信
仰的慰藉，ST信友的重U，V不會WX其他xY的人。

18. 在Z備和安排殯葬禮時，司鐸不.要考慮亡者的一生，和他[世的
情況，更要R\亡者親友的YZ心情，以及他們在基督徒生活上所
需的]助。司鐸更要特別^及出_殯葬禮的眾人：他們當中可能是
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徒，有`&或從沒有@P過彌撒的，也有似乎
a b信o的；他們都因前來@P殯葬禮，而聽到福音。司鐸要C
F自己是基督福音的c人，為大眾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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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彌撒之D，執事可主持所有殯葬禮儀。如有牧靈需要，主教團可
defg可，hij信徒主持殯葬禮。
如採用殯葬禮第一個模式，V沒有司鐸或執事在場，則kl由j信
徒主持在亡者家中和墓地的儀式。這klw!用於為亡者的守!
禮。

20. 在殯葬禮中，/b來自禮儀職G和聖m的區別，以及按禮nM予國
家o(的禮待D，無論在行禮時或D表儀式上，都不應MLM個人
或LM地p的人士特殊禮待 4。

主教團可作之適應

21. 根據《禮儀qr》（第 63# b），各地主教團有is照這tu本《基
督徒殯葬禮》，vw本地專用的殯葬禮，以!應本地需要。本地專
用的殯葬禮，def認可後，便可在有R地區應用。

主教團作出!應時，有以下ix：
(1) 按這tu本《基督徒殯葬禮》y定的z{，決定當做的!應。
(2) |}和明~地� ，在當地人民的傳統及文化中，有那些成分，可

!當地被接!，&後向efkl他們認為有"或需要的!應，以便
#得ef同意後，!入本地專用的禮儀中。

(3) 在現$的本地專用禮書中，如有%特的成分，只要&合禮儀qr的
n定和<合現代的需要，都可保留，或P以!應。

(4) 準備合乎當地'言及文化特(的d文)本；如認為!合，也可<上
!當的音*來詠A。

(5) 對本,言作出!應及+g，使禮儀dG人員完全,-儀式的意"，
並有.地實行。

(6) 在主教團督,下出/本地禮書時，可以為!合牧靈需要，重整其*
0v排，但不可省略tuE準/的LM*0。
如果!合，也可1P一些禮n或d文，唯'以&2或3體E明，使
之與tuE準/的禮n和d文有別。

22. 準備本地專用的殯葬儀式時，主教團有i：

4#$%&'() 3 2 *"




